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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依據：東莞台商子弟學校2021-2025年中學輔導室工作計畫
貳、計畫目的：
一、結合校內輔導資源，協助學生心智發展，並培育其健全人格。 

二、針對學生之個別差異，提供適性之輔導，協助其各方面之適應與成長。
叁、認輔人員：全體教師(導師、專任教師、輔導教師、組長、主任等)
肆、認輔期間：以一學年為原則（期末評估是否結案或繼續認輔）
伍、認輔對象：
一、學習動機低落。
二、常有緊張、焦慮、暴躁、自卑等心理因素。
三、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影響適應。
四、孤立、退縮。
五、人際適應有困難。
六、環境適應不良。
七、身心障礙生。                               
陸、實施內容及對象
	項目
	實施內容
	實施對象
	實施時間
	備註

	1
	認輔學生調查
	各年級
	第3~4周
	

	2
	召開認輔會議
	認輔教師
輔導老師
	期初與期末
	

	3
	個案研討會暨認輔檢討會
	認輔教師
輔導老師
	學期末
	


柒、實施辦法
一、認輔老師之產生方式 

(一)依被認輔學生之志願安排導師以外之認輔老師。 

(二)由輔導室徵詢志願協助認輔者。 

二、認輔老師的職責 

(一)每兩週和認輔學生晤談一次，認輔學生在約定時間內向認輔老師報到，進行  晤談。 

(二)每次晤談後，填寫輔導紀錄表。 

(三)學期末將輔導紀錄表送回輔導室彙整。 

(四)每位認輔老師以認輔一、二位學生為原則。 

(五)輔導室經常與認輔老師保持聯繫，共同檢討輔導策略和評估成效。 

(六)認輔老師認為受輔學生行為有明顯改善，可以向輔導室申請結案，但輔導期限至少半年以上。 

(七)擔任協助輔導室認輔之老師，在校務會議上表揚。 
捌、輔導原則：
一、以充分的教育愛心，對學生諄諄善誘，以變化氣質，減少適應不良行為。
二、瞭解學生心中的困擾及需求、建立良好關係，以協助學生自我實現。
三、輔導過程必須遵守輔導保密原則，以維護學生自尊與隱私。
玖、輔導方法：
一、輔導人員應以主動積極的態度，瞭解學生在校、在家庭、在社會之生活情形。
二、與受輔學生建立良好關係，多鼓勵、多關心、多瞭解其思想及觀念。
三、輔導人員應與受輔者每週一次會談，主動瞭解其學習與生活適應。 
四、與受輔學生之導師、家長聯繫。
五、假日或課餘時間，可請受輔學生參加各種休閒活動，藉收潛移默化之效，建立關係。
六、對有需要之個案，可召開個案研討會，借助全體力量共同協助學生。
七、個別晤談後，請填寫輔導紀錄，並加以評量學生觀念，行為的改變。
八、有需要時，可利用輔導室之書籍借閱、教師諮詢。
拾、獎勵：
一、認真負責之認輔老師，由輔導室簽請頒發感謝狀。
二、違規犯過之學生經輔導表現良好者，由認輔老師簽會輔導室、學務處，協助銷過。
拾壹、本計畫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